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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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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股票期權的獲授條件和行權條件；

(g) 股票期權計劃的調整方法和程序；

(h) 修訂股票期權計劃；

(i) 補充規定；及

(j) 股票期權計劃變更、終止。

限制性A股計劃

(a) 限制性A股計劃之目的；

(b) 限制性A股計劃激勵對象確定依據和範圍；

(c) 限制性A股計劃的股票來源及數量；

(d) 有效期、授予日、限售期、解除限售期、相關限售規定；

(e) 授予價格和確定方法；

(f) 授予及解除限售條件；

(g) 本公司回購限制性A股；

(h) 限制性A股計劃調整方法及程序；

(i) 修訂限制性A股計劃；

(j) 補充規定；及

(k) 限制性A股計劃變更、終止。

3. 票Ը權計྆制性A股計劃



3

(b) 授權董事會於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時向執行董事及其他關連人士承授人授予限制
性A股及做出其認為與實施和管理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予關連人士承授人有關的
必須、恰當或合適的所有行為和事宜；

(c) 授權董事會確定股票期權計劃與限制性A股計劃的授予日；

(d) 授權董事會在本公司出現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配股等事宜時，
按照激勵計劃規定的方法對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數量進行相應的調整；

(e) 授權董事會在本公司出現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派送股票紅利、配股、派息等事宜
時，按照股票期權計劃和限制性A股計劃規定的方法對行權價格或授予價格進行
相應的調整；

(f) 授權董事會在激勵對象符合授予條件時向激勵對象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
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進一步授權之人士辦理授予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所必需的
全部事宜；

(g) 授權董事會對激勵對象的股票期權行權或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資格、行權或解除
限售條件進行審查確認，並同意董事會將該項權利授予本公司的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行使；

(h) 授權董事會決定激勵對象是否可以行使股票期權或解除限制性A股限售；

(i) 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進一步授權之人士辦理激勵對象行使股票期權或解除限制
性A股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向證券交易所提出股票期權行權或
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申請、向登記結算公司申請辦理有關登記結算業務、修改《公
司章程》、辦理本公司註冊資本的變更登記；

(j) 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進一步授權之人士辦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和未行權
期權標的股票的鎖定事宜；

(k) 授權董事會實施股票期權計劃與限制性A股計劃的變更與終止，包括但不限於取
消激勵對象的股票期權行權或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資格，取消激勵對象尚未行權
的股票期權，對激勵對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回購註銷，辦理已死亡的激
勵對象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或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的補償和繼承事宜；及
終止本公司股票期權計劃與限制性A股計劃；

(l) 授權董事會對本公司股票期權計劃與限制性A股計劃進行管理和調整，在與本次
激勵計劃的條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該計劃的管理和實施規定；但
如果法某 相 橄  嚬 ﹫ 綿花 ┤ 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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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進一步授權之人士實施股票期權計劃與限制性A股計劃所需
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關文件明確規定需由股東大會行使的權利除外；

(p) 授權董事會辦理預留部分股票期權與限制性A股的上述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授予
日、激勵對象、行權價格的確定等相關事項；

(q) 授權董事會及董事會進一步授權之人士就股票期權計劃與限制性A股計劃向有關
政府、機構辦理審批、登記、備案、核准、同意等手續；簽署、執行、修改、完
成向有關政府機構、組織、個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辦理本公司註
冊資本的變更登記；以及做出其認為與本次激勵計劃有關的必須、恰當或合適
的所有行為；及

(r) 提請本公司股東大會同意，向董事會及董事會進一步授權之人士授權的期限為
本次激勵計劃有效期。

獨立非執行董事徵集投票權適用的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獨立董事
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

根據《激勵管理辦法》，任何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其獨立董事應公開徵集該公司全體股
東對該上市公司採納股票期權計劃的決議案方案的投票權。

這安排之目的，在於鼓勵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股東參與投票表決贊成該上市公司採納股
票激勵計劃的決議案方案，為他們提供另一方式參與股東大會。

由於本公司A股在深交所上市，故此按照《激勵管理辦法》規定，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已經提名黎建強先生為召集人，代表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徵集股東對H股類別股東大
會股票期權計劃相關決議案的投票權。根據《激勵管理辦法》規定，黎建強先生將徵集股
東對有關採納激勵計劃及相關事宜等決議案方案的投票權。但黎建強先生不會徵集股
東對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跟激勵計劃無關的決議案的投票權。為此，黎建強先生已經準
備《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並隨本補充通函附奉發出。黎建強先生已經代表
其他獨立非執行董事準備了《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報告書》，相關公告已於2017年10月17
日在深交所和聯交所網站刊發。

閣下欲委任黎建強先生在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代表　閣下對有關建議採納激勵計劃的決
議案進行投票，請填妥《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後，最遲於H股類別股東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盡快將《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交回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閣下亦可填妥《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委任黎建強先生代表　閣下只單單
對建議採納激勵計劃決議案進行投票。　閣下欲自行委任投票代理人，代表　閣下對提
呈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全部所有決議案（包括關於激勵計劃方案的決議案）進行投票的，
只需填妥新H股類別股東大會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後交回，而不必填寫《獨立董事徵集
投票權授權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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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　閣下垂注，如果　閣下同時填妥《獨立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和新H股類別
股東大會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但兩者對決議案的投票指示不一，　閣下在《獨立董事
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上的投票指示，將計算為　閣下對有關激勵計劃相關決議案的
贊成票、反對票或棄權票。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17年10月17日

於本補充通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胡新保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附註：

1. 上述決議案的詳細內容載於本公司於2017年10月17日發出的通函（「通函」）內的「董事會函件」。除本補充通告
另行界定外，本補充通告所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 通函附有H股類別股東大會對上述決議案適用的補充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

3. 有關其他將於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提呈審議及批准的決議案，以及暫停股份過戶、出席臨時
股東大會及╱或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資格、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或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登記程序、委任投票
代理人及其他相關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會議延期公告和日期為2017年9月5日的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
大會通告。


